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法律顾问委员会工作简则
（修改稿）

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法律顾问委员会（简称市侨联法顾委），是由深圳市侨联聘请若干社会各界热心侨联事业的法律工作者组成的深圳市侨联的法律咨询顾问机构。

一、宗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规定和中国侨联章程及国家、省、市颁布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规的有关规定，热忱地为归侨、侨眷和台港澳同胞以及华人华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任务

    1、参与研讨有关侨务政策、法律和法规，向立法机构提出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立法建议。

2、接受委托对侵犯归侨、侨眷和台港澳同胞及华人华侨合法权益的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3、接受委托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提出申诉。

4、向归侨、侨眷和台港澳同胞和华人华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5、承办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交办的各种法律事务。

三、组织

    1、市侨联法顾委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3人（其中可设专职副主任委员一人），秘书长一人及委员若干人。

    2、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组成领导班子，主持法顾委的工作。

3、市侨联法顾委委托深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侨联工作部为其办事机构，处理日常事务。

四、工作方式

    1、市侨联法顾委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其办事机构遇有法律上的疑难问题，可向委员提出咨询；亦可委托委员向有关单位反映情况，参与审核认定法律事实，起草法律文书或承办案件。

2、讨论业务可举行小型座谈会或业务研讨会，由专职副主任委员召集并主持。

五、经费

    1、市侨联法顾委系非谋利机构。法顾委委员一般没有报酬。

    2、法顾委日常办事经费由深圳市外事（侨务）办公纸在拨付其侨联工作部经费时连同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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